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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暂行办法（节选）（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3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国家电网党〔2004〕41号

　　第二条 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是国家电网公司对所属单位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管理的重

要方式，考核结果是评价所属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基本依据。

　　第三条 精神文明建设考核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统一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期为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五条 各区域电网公司、各省电力公司和公司直属单位由国家电网公司统一组织

考核。考核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按《国家电网公司精神文明

建设考核细则》执行。

　　第六条 各区域电网公司、各省电力公司和公司各直属单位于次年元月20日前，根

据《国家电网公司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细则》，对本单位本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

进行自检自查，写出书面报告，并填写《精神文明建设年度考核表》报国家电网公司

政工办。

　　第七条 国家电网公司政工办负责牵头，会同公司有关部门对申报单位的自检自查

情况进行会审，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考核，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做出综合评价，

经公司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审定后，报公司党组审批。

　　第八条 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对完成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考核得分在90分及以上的

区域电网公司、省电力公司和公司直属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第九条 各单位应确保精神文明建设自检自查情况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对于弄虚作

假的将追究党政主要领导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各区域电网公司、各省电力公司和各直属单位负责对本系统所属单位进行

考核，其考核办法可参照本办法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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